《上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意见》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一、制定背景
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精准资助，确保资助政策有效落实的迫切需要。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实现精准资助的前提，是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基础。根据《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18〕16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总体考虑
《实施意见》是规范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依据、标准，为实施精准资助打好基础，推进落实完善资助工作程序规范、公开和透明。明确以下三项任务: 
（一）进一步规范全市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程序与基本做法，原则上保持相对一致。
（二）进一步明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主要范围、依据与相关部门职责，使得认定工作更具客观性。
（三）进一步细化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流程，结合不同学段实际情况，制定分学段的认定程序，增强可操作性。
三、认定对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对象是指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幼儿）。
四、认定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平。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确保公平公正。
    （二）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做到认定内容、程序、方法等透明，确保认定公正，也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四）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既要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主动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也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意愿，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
 五、主要内容
（一）明确认定范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等各学段。
（二）明确工作职责。确定市、区两级相关教育、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的机构与职责，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职责。
（三）规范认定依据。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需要考虑的6个依据，家庭经济因素、特殊群体因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突发状况因素、学生消费因素和其它因素。
（四）规范工作程序。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程序一般应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环节。各区、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程序，要加强对认定资格的复查机制，要建立健全认定结果复核机制，要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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